附件3
考生须知
一、考生须知

1.考生应自行在相对独立、封闭、安静、网络环境稳定通畅的场所进行综合素质评估，并保证环境采光良好，不逆光，避免不利于视频录制的外在条件影响本次综合素质评估。并按考前约定时间进行真实环境的调试，以确保正式综合素质评估正常、稳定、安全、顺利的进行。如在调试期间出现网络卡顿不畅，视频、语音含混不清，网络时断时续甚至不通等情况的，务必及时调整环境、更换设备，确保综合素质评估视频录制的效果正常稳定。

2.考生应选择干净整洁的的综合素质评估环境，桌面不准出现任何书籍或除本次线上综合素质评估使用的设备外的其他电子设备。考生在综合素质评估过程中不允许佩戴任何形式的耳机。
3.如考试中途出现系统故障等需要协助处理的问题，请通过电话咨询技术员（咨询电话：4001668807、15810022102）。
4.过程中考生不得抄录、复制与综合素质评估相关的内容外泄传播，或在网络上发布任何与综合素质评估相关的信息，否则取消综合素质评估资格并追究相应责任。

二、系统监控要求

1.从登录综合素质评估系统直至线上综合素质评估结束的全过程，都属于监考的范围，考生应全程遵守综合素质评估纪律；

2.注意仪容干净整洁，不要佩戴口罩、墨镜、帽子、夸张的眼镜等饰品，以免形象与报名照差异过大，被系统判定为有替考嫌疑；

3.综合素质评估背景需保持整洁，桌面需保持洁净、平整，只能摆放综合素质评估设备、空白草稿纸（一张A4纸）以及黑色签字笔（一至两支）。除上述物品外，答题桌面上不允许摆放其他任何东西。

4.考生应保持正面面对摄像头就坐，头部到桌面的草稿纸应始终完整地处于摄像头监控画面中。避免出现半幅正脸、侧脸等影响监控质量的情况；不能用手或其他物品遮挡面部。

5.综合素质评估区域需光线良好，保证考生正面形象能清晰识别，避免因考生面部背光或摄像头对着窗户等强光源导致识别失败；

6.综合素质评估过程中，不要频繁、大幅度变换身体位置和姿势，不随意离座，避免因脱离监控范围被认定为违纪；

7.线上综合素质评估启用音频监控，综合素质评估环境应为无其他人声音、无外界干扰的安静场所，避免因声音嘈杂被判定违纪。

三、注意事项

1.在线综合素质评估系统全程视频监控、身份验证、综合素质评估场景取证，一旦发现替考、代考等作弊现象，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2.系统后台全程录像录屏，在综合素质评估期间禁止切屏、截屏等与综合素质评估无关操作，若因考生无关操作导致无法正常综合素质评估的，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考生不允许多屏登录，凡发现的，一律按违纪处理，取消综合素质评估成绩。
3.在线综合素质评估过程中，考生所处综合素质评估环境不得有其他人员在场，一经发现，按作弊违纪处理，取消综合素质评估成绩。

4.在综合素质评估过程中考生不得中途离开座位，不得左顾右盼、线上查询或向综合素质评估无关人员求助，一经发现按违纪处理，取消综合素质评估成绩。

5.综合素质评估过程中建议打开飞行模式，连接稳定wifi，关闭QQ、微信、钉钉、内网通、录屏、音乐、视频、在线课堂等等带有音、视频功能的通讯软件，及TeamViewer、向日葵等远程工具，防止在综合素质评估过程中抢占设备视频和音频资源而导致系统无法正常采集、上传综合素质评估音视频。

6.如有违反以上规定和要求导致综合素质评估异常，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属于违规行为的，一律取消综合素质评估成绩，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四、综合素质评估纪律

为保证综合素质评估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考生应承诺自觉遵守综合素质评估纪律，并知悉以下行为将会被认定为违反综合素质评估纪律，根据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进行处罚，包括终止综合素质评估、取消成绩、纳入诚信记录等。

1.伪造资料、身份信息，替代他人或委托他人代为参加综合素质评估的行为；

2.作答空间内出现除考生外的无关人员、或通过他人协助进行作答的情况；

3.综合素质评估过程中佩戴口罩、墨镜、帽子，或用其它方式遮挡面部，遮挡、关闭监控摄像头，或离座、故意偏离摄像范围等逃避监考的行为；

4.综合素质评估全程考生需确保耳部轮廓清晰可见，不允许使用耳机，包括头戴式耳机、入耳式耳机、耳麦等各类接听设备；

5.综合素质评估期间翻看书籍、资料或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作弊的行为；

6.抄录、传播试题内容，或通过图片、视频记录综合素质评估过程的行为；

7.综合素质评估过程中有与综合素质评估无关的行为，包括吃东西、躺卧、自行离席休息等；

8.若因为网络问题等原因，无法上传视频文件，视为放弃评估资格。

9.除以上列举的、任何疑似违反综合素质评估公平性的行为，都可能致使综合素质评估无效。

温馨提示：考生在开考前请仔细阅读考试须知，技术问题咨询电话：4001668807、15810022102。



